附件1

新圩镇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信息管理工作指引

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信息管理工作包括信息登记申报、信息登记审查、信息现场复核、登记结果告知和完工信息核销等5个方面内容。
一、信息登记申报
村（居）负责具体落实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信息登记服务工作，设立村（居）信息登记服务窗口或者指定专人进行信息登记指导，指导建设单位或业主通过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信息登记系统进行信息登记，并告知安全纳管流程。农村建房可由建设办结合审批环节，指导建设单位进行信息登记。
二、信息登记审查
建设办对信息登记作形式审查，建立台账，掌握小散工程的主体、时间、地点、内容等基本信息。提交资料不齐全或者失效的，应当限期要求建设单位或业主补正。
（一）对符合信息登记条件的，通过系统核发《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受理回执》及《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风险告知书》、《履行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施工作业安全责任承诺书》，并通知村（居），由其指导建设单位或业主领取、打印、签署上述内容并张贴在现场醒目位置。
（二）对不符合信息登记条件的，应一次性告知理由。发现以下情形的，分别作相应处理：
1.属于依法需要取得施工许可或者其他许可的，告知信息登记人依法向有关部门申报后方可开工，并及时上报综合执法办转区相关部门跟进检查，防止未经许可擅自开工；
2.属于依法依规应予以禁止或者应当控停的违法建设活动或违法安全生产作业活动的，依法告知信息登记人不得开工建设和生产作业，并按监管权限及时上报综合执法办跟进处理。
3.属于其他不符合信息登记规定情况的，依法告知并作出相应处理。建设办应及时开展后续信息现场复核及安全巡查工作。
三、信息现场复核
信息登记完成后，建设办原则上应在3个工作日组织专职安全监管员对登记信息进行现场复核（农村建房可结合定位放线工作开展信息现场复核）。不符合要求的，由村（居）指导建设单位或业主重新进行信息登记；符合要求的，开展安全巡查。
四、完工信息核销
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完工后，由村（居）指导建设单位或业主发起完工信息核销申请，经专职安全监管员进行完工核销复核后，建设办通过信息登记平台核销项目信息。
五、信息登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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